
关于《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
气象安全管理办法（草案）》的说明

（2025 年 10 月 23 日在福州市第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

福州市气象局局长 陈敏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就《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

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草案）》做如下说明：

一、《办法》修订的必要性和起草过程

福州地处东南沿海，气象灾害多发频发，防范压力较大。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强对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监督

管理，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但实践中仍存在重点单

位界定不够清晰、防御措施针对性不强、预警与应急响应联

动不足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将实践中成熟有效的经验做法

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实现

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的闭环管理，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提供更坚实的法制支撑。

根据 2025 年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安排，《福州市气象

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是地方性法规审议项目之一。

市气象局作为起草责任单位，在系统梳理外省市相关立法经

验并开展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法规草案初稿，并会同

市司法局多次征求市直相关部门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意

见，按照市人大常委会立法专班意见，将法规名称修改为《福



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进一步增强其针对性和执行力，同时根据市政府

专题会议要求反复论证修改完善，并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

同意，现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二、主要内容的说明

《办法》（草案）共二十三条，立足福州实际，按照安

全至上、聚焦重点、务实管用的思路，构建重点单位气象灾

害防御工作的监管体系，全面规范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工

作。

（一）关于重点单位的确定（第五条、第六条）

为准确界定重点单位范围，规范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

工作，《办法》第五条规定了重点单位的确定标准，重点单

位目录的确定、公开和调整。为便于社会监督，督促重点单

位做好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办法》第六条明确了建立重点

单位信息公示牌制度，将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有关的信息

向社会披露。

（二）关于信息共享平台（第七条）

为确保信息对称，服务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办法》

第七条规定建立重点单位智慧管理平台，要求各有关部门及

时将重点单位信息、预报预警等信息归集至平台，实现信息

联通共享。

（三）关于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第十条）

为保证重点单位及相关部门及时、有效获得预警信息，

科学采取防御措施，《办法》第十条规定了气象主管机构应



及时、直接向重点单位发布预警信息，以及通过信息共享机

制实现与重点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之间的预警联动。

（四）关于重点单位应对气象灾害的防御措施（第十一

条至第十四条）

《办法》第十一条明确了重点单位收到气象灾害预警信

息后应当采取的防御措施。《办法》第十二条至第十四条结

合我市气象灾害的特点，分别针对高级别台风和海上大风、

高级别暴雨、高级别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预警，明确了有特

殊防御需求的重点单位应当采取的重点防御措施。

（五）关于业务指导和服务保障（第十六条至第十九条）

为更好指导和保障重点单位落实气象灾害防御措施，

《办法》第十六条明确了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提供专业技术支

持。《办法》第十七条明确了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重点单位

自行设置气象监测设施、汇交气象监测数据等给予指导。《办

法》第十八条明确了鼓励开展重点单位生产活动与气象要素

的关系研究。《办法》第十九条明确了鼓励相关行业协会建

立重点单位评价机制、金融和保险机构将评价结果作为重点

单位信贷业务及承保理赔等的参考依据。

（六）关于重点单位的法律责任（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一

条）

鉴于现行法律、法规已基本对违反《办法》的行为作了

法律责任规定，《办法》第二十条作了转致规定，并在第二

十一条明确了重点单位未履行气象灾害防御职责的法律责

任。



草案及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